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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聽覺障礙者接受人工電子耳植入術後之現況，並希望藉以了解

其在術後聽語復健所遭遇之困難、分析影響術後成效因素及需求，以此建議政府在推動

補助手術費用及後續聽語復建費用之社會福利政策方針，提高本項社會福利執行之成

效。

　　本研究第一年採取量性調查，透過自編問卷進行對進行全面性之普查，共計得到有

效問卷數310 份；第二年針對第一年量性研究結果，篩選較具分析價值之案例，共計訪

談48位案例，其中25位為在學者(小學階段至大學階段)，23位為學齡前，對照量性資

料，人工電子耳無論在設備使用以及各項復健等，困擾與問題大多為發生在國小及國中

學齡階段為多，同時由於此群體使用者年齡較輕，照顧設備能力尚未穩定，但其自主行

動之生活範圍與前往處所等，相較學齡前兒童態樣又複雜甚多，因此，研究者亦將此群

體設定為質性資料分析之樣本。

「影響台灣地區聽覺障礙者接受人工電子耳
植入術後成效追蹤研究」延續計畫摘要報告
指導單位：內政部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
計劃主持人：韓福榮教授  
協同主持人：莫素娟、鄒啟蓉 
研究助理：江以文、姚威州、傅佳慧

表2-1  質性樣本之受訪者與使用者基本資料

個案編號 完成訪談
人工電子耳
使用者年齡

受訪者
受訪者

住居所在區域
備註

質性資料代號
1 ○ 小二 家長

基隆以南
新竹以北

C1
2 ○ 國一 家長 C2
3 ○ 高一 家長、個案
4 ○ 高三 家長
5 ○ 高中 家長、個案
6 ○ 高中 家長、個案
7 ○ 高中 家長
8 ○ 高中 家長、個案
9 ○ 大二 家長、個案
10 ○ 高中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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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年研究訪談重點，係除依量性分析問卷填答者對於人工電子耳的使用滿意與使

用困擾之結果，研究再依預設的質性議題，藉由訪員前往受訪家庭加以確認與釐清，以

期深入獲得問題關鍵所在，研究者針對訪談完成之案例逐案彙整，並從訪談逐字稿彙整

質性文本內容之，而後再將文本重點重新歸類，獲得結果如下：

一、對於人工電子耳的助聽效果的滿意原因

（一）聽障兒童家長由於其聽障子女使用助聽器效果未達到期待能夠出現「聽與

說」的反應，因此嘗試選擇人工電子耳，同時在使用人工電子耳後，兒童能

夠出現預期的「聽與說的反應」，例如：

「因為已經聽不出來，助聽器都已經沒有用了阿…現在來看當然有，可是如

果沒有開那一定就不會講話」(C1)；「之前有戴助聽器戴半年…不知道它有

什麼效果」、「…開了之後…會講了」(C3)；「溝通不會像以前戴助聽器，

好吃力喔，我們父母要跟他講什麼，他都聽不懂那意思就對了。」(C7)

（二）聽障兒童家長在其子女使用人工電子耳後，與先前使用其他類型的助聽器效

果加以比較，對於使用人工電子耳效果出現較高於使用助聽器時，呈現滿意

人工電子耳的助聽效果，例如：

「…助聽器在低頻方面還OK，可是因為高頻掉很多，高頻方面可能就需要藉

助這個電子耳方面，聽了會比較清晰一點…可以觀察到譬如說很多細微的聲

音，是助聽器沒有辦法去察覺的」(C8)；「…那其實開刀對我[小孩]來講，

我覺得是有助益的…她就聽，所以我覺得開這個刀對我來講是很滿意的…我

的感覺就是她立即的反應度、靈敏度，那比那個什麼助聽器好太多了。」

(C11)

（三）聽障兒童家長發現其聽障子女使用助聽器的聽力情況不穩定，甚至經常因為

聽力不穩定，需要透過服用藥物才能改善，因而為了要能有效解決此項困

擾，而決定接受人工電子耳，從而使聽障兒童獲得穩定的聽力，例如：

「只要[聽力]掉就是要吃類固醇，它才會再回來…發現到他掉了就沒再回來

了…就去[XX醫院]評估阿…醫生是說可以開也可以不用開啦…等到快3個月的

11 ○ 國二 家長、個案、家人

苗栗以南
雲林以北

C3
12 ○ 高一 家長、個案
13 ○ 小六 家長 C4
14 ○ 國三 家長、個案 C5
15 ○ 小三 家長、個案、家人 C6
16 ○ 小一 家人 C7
17 ○ 國一 家長、個案 C8
18 ○ 小二 家長、個案 C9
19 ○ 國二 家長 C10
20 ○ 國二 家長 C10
21 ○ 大三 個案

嘉義以南
屏東以北

22 ○ 高一 家長
23 ○ 高三 家長
24 ○ 國三 家長、個案 C11
25 ○ 國三 家長、個案 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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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有講說開的話會對他幫助比較大…非常好！效果很好就是了」(C5)。

（四）聽障兒童家長從人工電子耳使用案例報導獲得資訊，並評估聽障子女的障礙

情況，從而決定讓其接受植入手術，其後持續給予其聽障子女各項語言治療

訓練與復健課程，並從其聽能發展與逐漸進步情況，表達出對人工電子耳助

聽的效果滿意度，例如：

「檢查出來確定很重…先去配戴助聽器…配半個月，那半個月不適應，因為

那時候很小…[助聽器]掛上去很大…耳朵又很軟掛不住，那加上就是戴不好

就是有一種嘰嘰叫，很吵，然後他就一直哭鬧」；「她本身除了聽力以外，

其實我們一開始知道…不太會翻身，身體軟軟的，然後吃阿和什麼精神都不

正常…」；「剛好看到一篇報導，那篇報導剛好報導一個小孩子他開人工電

子耳，他的年齡好像已經8、9歲，類似她現在的年齡，…而且講話講的很

好…然後去找到那個…問那個醫院，[醫院]給我們那個媽媽的電話，就是有

這樣去問阿，去問那個效果好不好阿，然後她說很好，但是她說那個術後很

重要，就是術後的那個復健，所以我就決定讓她開…」(C6)。「因為她聽

的不好，那我們花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精神，結果是，不是很理想的，在

那個時候，那{XX老師}給我們建議就說，妳要給她機會呀，也給我們機會

呀，…大概評估半年，比較積極的就是在最後那一個月，大概電話就打了問

了3、4個在之前我們大概之前1年、半年開的人，因為我們很關心，包括它的

手術、術後，在哪裡開，…去評估我要在哪裡開，…大概在1、2個月全部就

轉換，就轉換為開人工電子耳，她就聽，所以我覺得開這個刀對我來講是很

滿意的」(C12)

二、對於人工電子耳的助聽效果不滿意原因

（一）聽障兒童家長對於手術前接受到的人工電子耳資訊認知，與實際植入後聽障

兒童的表現期待差距過大，而呈現後悔與不滿意的結果，例如：

「包括我先生啦，還有我公公、婆婆他們認為說就是東西植入就是會開口說

話…；[R：開完之後，滿意那個效果嗎]；不滿意…差太多了」(C10)。

（二）聽障兒童家長對於聽障兒童聽力進展程度，等待期間家長超過預期，需要有

耐心，例如：

「開了之後她的前2年是也是完全都沒有反應…是後來陸陸續續才有反應的…

現在就是有一些音…[符合期望程度]應該算一半…，剛開始我們不抱任何希

望，因為她沒有反應，只是就是用錢買經驗啦，這樣子而已」(C7)。

（三）聽障兒童家長在聽障兒童初始使用有進步，後續在持續實際表現呈現進步停

滯情況，因而有所失望，例如：

「[人工電子耳]是很滿意啦，但是就是耗材跟它那個機子太貴了…一開始我

會覺得聽的很好啦，可是覺得現在沒有再進步，…」(C2)。

三、使用人工電子耳對於生活的正面影響

（一）家長認為使用人工電子耳對於聽障兒童有正向幫助，大多是指聽障兒童或是

能夠聽與說，使得照顧上能較為輕鬆，或能與人溝通以及打招呼等，或能提

升聽障兒童的社交能力，或是能增進親情互動使家人感到寬慰等。

（二）能夠給予聽障兒童學習上的幫助，呈現明顯的進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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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在聽的清晰度，能夠到達一定的程度的時候，…日常生活上我們可以

很放心，就是我們的所有的指令…有辦法去做到，…學習上面有很大的一個

幫助」(C8)。

四、使用人工電子耳對於生活或學習的困擾

（一）家長認為聽障兒童並不喜歡接受聲音刺激，例如：

「我們都很平凡捏，沒有什麼正面…因為有開頻有聲音阿，她聽到那個聲音

會反感、會哭阿…所以她也是不太愛戴，也是有原因的，戴起來很吵，它那

種頻率的聲音…現在是可以接受，現在是被逼的，所以她會看人戴，所以她

就是不愛戴著」(C3)。

（二）聽障兒童溝通能力增加同時，也隨之提高自我溝通能力的期待，產生適應上

的困擾。例如：

「他很在乎那種面子問題；…他所聽所求他需要更好，結果他比較會去想

像…」(C2)。

（三）聽障兒童會將生活分成有聲與無聲二個世界，當其將人工電子耳收起來時，

也就表示不再與他人溝通，面對他人仍然對其說話，自己也不擅長讀唇時，

就會產生家人的情緒反應，例如：

「困擾就是…有時候他都拔下來，就是要睡覺了啦，…比如還有一個小時才

要睡覺，他也就拿起來，…只要拔下來都不要跟我講話…，我有時候要唇很

誇張給他聽，看他也看不懂阿，阿我就很氣很氣阿，很氣說你為什麼不帶著

這樣子阿」(C5)。

（四）聽障兒童成長到青春期時，覺得設備很重(很煩擾)，對活動或運動造成影

響，同時也開始重視自己的外貌，重視同儕看法與觀點，會要求從攜帶型升

級成耳掛型。例如：

「他們就會說，長大之後…開始唸國中、高中阿，…都換戴耳掛型的，因為

真的那個一方面重啦，那另一方面就是外觀，他們會很在意說人家會看到他

背這麼大包什麼的」(C2)；「帶著也很累…打羽毛球就背著，就是會這樣子

會扯來扯去這樣(台語)，動來動去，這樣上下那邊震動這樣子…」(C5)；

「可能比較辛苦要揹一個包包，揹著，然後夏天阿，有時候會有一些濕疹阿

什麼之類的，耳朵會不舒服」(C8)；「他不太喜歡戴嘛，出去人家會說你耳

朵怎麼戴那個東西，他又怕人家看」(C9)；「到國中就是那種青少年變成怎

麼樣之類的，我就很顧形象，實在不想戴那個東西…」(C11)。

（五）家長期待聽障子女在人工電子耳能夠與正常人般使用口語，但在聽障兒童成

長與學習過程，或因學習過程老師變動的因素，或因國中以後學習上出現口

語與手語混雜，或因聽障兒童到了青春期(國中)階段不喜歡使用口語習慣使

用手語，因而有所失望，例如：

「之前讀[XX學校]的時候就有，老師都會叫學生起來，就會喊他什麼名字，

然後聽到自己的名字就會喊有，才可以去拿簿子，如果沒有就不能拿聯絡

簿，就放在桌子上，你就自己來拿這樣子啦，然後他們就很認真去聽阿，可

是到換了老師，都沒有這個動作之後就都忘記了(台語)，老師就自動，來前

面就發下去了，…老師他們的教的那個方法又變了(台語)…，會這樣口、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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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他們都很要求小朋友去聽啦，自從換了老師[小孩]就變了(台語)，根

本不戴呀，這個不用，那就不用啦，就這樣子啦」；「…都不喜歡去開口，

說你要開口講話，雖然音不準，你至少也要去開口講話，他們的習慣性就是

不喜歡戴…我就逼他們說要戴…我沒有去說你要戴，他也不會去戴」(C10)。

五、人工電子耳操作與使用的問題

（一）人工電子耳植入後，維護費高於原先的預期，非但不是越修越少，而是要越

做越多，花費不斷增加，例如：

「妳知道那個是沒有辦法去預估的，而且他也沒有跟我們講說大概是要花多

少，可是他現在的任何一種費用都是一種負擔哪，因為我們沒有另外一筆

錢…上團體班是要費用…醫院裡面的那個專門做治療的，然後超貴…我們就

是走一步算一步阿」(C1)；「他從開刀到現在已經買了八個麥克風…麥克風

咬了會有低低乖乖(台語)…」(C2)；「連手術費加器材費要70幾，75萬啦，

沒有想到說後面那個費用很貴呀」(C6)。

（二）聽障兒童成長過程造成設備故障與損壞、耗材損耗量與定期維護等，在次

數、程度與費用，甚至等待國外原廠服務時間等事項，都高於原先的想像。

例如：

「損耗率太高了，就是開刀後的一兩年，大概就換了四條線…那時候在長

牙…可能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就順手拿下來咬…然後吸盤是…整組換掉

之後，[之前]那中間零零星星的維修費就不知道多少了」(C1)。

（三）人工電子耳植入後，對於設備的照顧稍微不小心，就會發生碰撞或浸泡水、

或遺失、或被毀損等，結果都會造成當事人增加一筆重大的額外花費，使用

者要在長時期的生活中，要保持非常小心翼翼的程度，發生意外機率實在難

以控制。例如：

「上次只是一個線圈掉了，妳知道掉在哪裡嗎，那個線圈有磁性…掉在那個

鐵椅子上，黏住了，後來有線圈怎麼會不見，以為去哪裡學校外面，還是那

個接頭是落掉，掉了我們不知道，後來去買一個線圈回來，後來不知道是

哪裡無意中啦，有一天才看到說，呦，怎麼會有一東西掛在那個鐵椅子上

面…」；「上次是因為還好是失蹤有找到…整台掉了，傻眼呀，結果還好是

沒戴出去，放在學校的教室裡面，抽屜裡面…」；「…上次是因為班上有

的同學比較暴力傾向，給人家拿去摔，還好，送回[廠商修理]沒事」(C3)；

「他是坐火車，然後突然線圈不見了，他可能拆下來…，然後他只要有磁鐵

的部分，它就吸走了啦」(C4)；「因為線是活動的阿，會跟著人動阿，所以

那線一彎，裡面的細線斷了就聽不到了，妳看外面的線沒斷，但是裡面的細

線斷了…他說媽媽這怎麼聽不到了這樣，為什麼媽媽那聲音嚓嚓嚓或是斷斷

續續的」(C6)。

（四）使用人工電子耳需要保持設備處於良好狀況與維持乾燥，除了使得聽障兒童

在生活與活動上造成不方便外，家長需要隨時注意設備的狀況，才能發現障

礙及早送修，甚至要準備備品以因應送修時替換使用。例如：

「…容易流汗…麥克風..已經這幾年已經換了大概三四個了」，「會有黴阿

什麼的，潮濕阿，…然後影響到麥克風的收音靈敏度…看他[個案]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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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如果覺得不太對，就再送去[XX廠商]…去保養每次去基本上都要花錢」

(C1)；「他常常說，…可不可以頭開一個刀，電子耳裝裡面，…麥克風裝裡

面，不會潮濕，還有電池放裡面，…我才在這邊走到那裡我就流汗…」，

「我怕我這個壞掉，…給他兩邊跟他替換…，那我就買一個新的…」(C2)；

「他只要流汗幾次…沒有特別注意一下，那個麥克風又敏感度又很糟了…

聽不太清楚的時候他就會很生氣了、就不戴了」(C4)；「他也不要戴（台

語），不方便，每次揹那個長線拖在這裡啦，賽跑跑一跑就趴下去了啦（台

語），就是因為這樣子那個電子耳東西去用到長線，然後跌倒好幾次…」

(C10)；「…那個耗電蠻多的捏，即使用充電的電池的話，假如在某一個時

段，真的啦，很突然在某一個時段，又在戶外，有沒有帶到備用的電池，一

沒電了，妳什麼都聽不到了」(C11)；「…[壞掉]沒有聲音就，流汗後裡面有

水」(C12個案)。

（五）聽障兒童家長擔心聽障兒童會因為配戴設備仍易導電而受到傷害，使用上發生

消磁，例如：

「負擔可能就是說一遇到下雨打雷那一種，比較會擔心」(C7)；「有時候

小孩子比較不小心會消磁，消磁就完全聽不到，我就要馬上就趕回去[台北

的醫院]，因為我是那個路程來講，我因為很遠…，對我來說是比較困擾

的...」。

（六）聽障兒童家長擔心聽障兒童家人、同儕、老師與其他人對於設備(含配屬品)的

不能夠配合協助保護設備，增加設備意外的耗損，例如：

「因為人家都跟我說就是有那個防潮盒，結果我去買回來，[家人]就把它當

作垃圾丟掉…」(C7)。

六、對於聽障兒童符合雙耳植入的條件願意再進行一次手術之考慮因素

（一）人工電子耳植入費用高，後續維護與耗材使用上費用亦不在少數，每位受訪家

長或多或少都表示受到經濟因素限制，進行雙耳植入經濟確實有困難，或甚至

直接表示經濟上沒有辦法提供。

（二）聽障兒童家長不願意再面對開刀恐怖、或不忍子女疼痛經驗重現，擔心與避免

開刀贂生之病變風險等，例如：

「因為第一次開失敗，然後開一半的時候...被請到手術室…看到那個畫

面，…[醫師]說是為什麼失敗」(C1)；「他現在聽的很好阿，然後不需要再

去花那些錢，然後又要去痛一次…他在手術的時候，他的那個聽神經跟顏面

神經是上下跟人家顛倒的，所以那個人要很特別，要很小心…萬一失敗像那

個什麼嘴歪、臉歪，那怎麼辦」(C4)；「我覺得要受苦一遍就夠了」(C7)；

「…一個就好，兩個會很危險…有什麼會打架他們阿，我擔心他的頭腦會傷

害」(C12)。

（三）聽障兒童家長會考量到雙耳植入必要性、考慮聽障者對於設備的照顧能力、以

及尊重聽障者成長後的自主決定權，例如：

「除非說真的很需要，可是我覺得他現在都還ok阿，一耳聽的話可能也許比

較吃力一點啦，用正常的那種觀點來看，單耳聽一定會比較辛苦，還是說長

大之後覺得ok再去，自己決定」(C1)；「…暫時不考慮，要等他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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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會細心的照顧這個電子耳的話再考慮，因為那價位真的不太能碰…」

(C2)。

（四）聽障兒童家長會擔心別人會對雙耳植入的子女，感覺看起來覺得很怪異，或

是聽障兒童認為雙耳植入影響其對自我身體外貌的概念，例如：

「可是我會覺得很怪異，人家看他會不會像看動物阿…因為像長大，會愛漂

亮」(C2)；「C5個案：不願意…太醜了」(C5)。

（五）聽障兒童家長會保留未植入的耳朵能夠使用其他助聽設備的機會，例如：

「開下去它會破壞整個耳朵的結構阿，等於是說以後這個耳朵就像廢了…日

後如果有什麼新的科技阿，或是有什麼新的東西…是不能夠去」(C6)；「現

在只開一邊嘛，另外一邊是助聽器…做一邊就好了」(C7)；「…右邊就戴，

就選擇戴助聽器嘛，左邊就開刀…」(C8)；「…我寧願讓他去嘗試那個助聽

器，因為那功能越來越好阿，對呀，那個耗材也不像那個人工電子耳那麼容

易…。」(C10)

七、聽障兒童家長對於人工電子耳組件升級之考慮

（一）聽障兒童家長對於人工電子耳組件升級需要耗費幾十萬元，加上升級後會增

加維護費用，大都表示受限經濟因素必須考量再三，例如；

「第三代、第四代…不是都很貴嗎？…也要花好幾十萬阿！…那個升級之後

那個東西的配件更貴，…好像是連前面的麥克風都是連在一起的，…壞掉，

不管是壞線還是壞麥克風，還是壞那個吸盤就是要整組都要換。」(C1) 

（二）聽障兒童家長對於人工電子耳組件升級會覺得對使用者是一種的壓力，站在

考慮消費者的立場，是變項的不合理要求，例如：

「舊機換新機…舊機壞了、零件停產…這是變相的要求我們一定要換新

機。」(C1) 

（三）聽障兒童家長認為人工電子耳設備的升級，是能夠發揮輕薄優點，語言處理

靈敏度更佳，能夠幫助聽障兒童語言學習外，同時也是基於能保留原機當成

備用品，以因應設備送修空窗時使用，例如：

「我考慮到她常常背那個…第一個重啦，第二個可能會熱啦，第三個我考慮

到多一台阿，可以替換…因為之前有一個孩子…送修…一定要送去外國，要

等3個月…。」(C6) 

八、推薦其他聽障兒童家長接受人工電子耳植入的考慮因素

（一）人工電子耳植入兒童之家長，在推薦其他聽障兒通家長接受人工電子耳植

入，雖然會從自身使用人工電子耳植入效果當成考量基礎，但實際上也會將

復健與後續對生理影響過程等經驗加以告知，認為人工電子耳只是一個可以

選擇的方向，建議他人當成參考的基礎而已，例如：

「對…就是可能會跟家長講一些後續要做什麼，就是心裡輔導…，看能不能

接受那種狀況…比如說開刀之後還要繼續做復健…就是一直強調一個東西，

就是開完人工電子耳以後，以後沒有法做那個什麼核磁共振之類的那些東

西…平常去照X光什麼，都不希望有金屬嘛，會影響到」(C1)；「會告訴人家

說，其實電子耳是一條路這樣子…而且，真的阿，妳看小孩子不能溝通，妳

看他緊張、害怕，他就一直捕住妳的眼神，妳們在幹嘛，妳們在幹嘛…那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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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媽媽的，妳會覺得很愧疚…」(C2)；「會，會，我們講很多個…先評估，

先去給醫生評估」C4；「如果能後審慎去評估選擇一個像我們比較什麼，經

驗豐富的醫生或是醫院來做這一方面的手術的話，那我當然是建議說可以往

這方面去參考，畢竟對小小孩子的幫助真的很大，…其實當有很多的家長植

入人工電子耳之後，以為這樣萬事OK，其實這是一半而已，後續的療程，…

那個什麼復健…才是最重要的」(C8)。

（二）人工電子耳植入兒童之家長會認為聽障兒童的個別差異很大，應該是當事人

自己要主動找尋資訊或尋求醫生諮詢，而會保留或不會推薦其他聽障兒童家

長接受人工電子耳植入，例如：

「我也不會講，反正個人他自己需要他自己會去阿，醫生會跟他建議阿，

因為每個孩子他聽障的程杜怎麼樣，我們又不了解，人家一聽到那麼貴」

(C3)；「我是不敢說去鼓勵他開或什麼，因為有的人是說開，怕說以後會有

遺症什麼的，所以說我也是很害怕…」(C5)。

（三）人工電子耳植入兒童之家長認為須要依照聽障兒童的聽損嚴重程度以及後續

聽障兒童父母能夠提供復健程度而定，並不一定要選擇人工電子耳植入，例

如：

「如果他也是屬於重度或極重度，我會推薦，但如果他是中度或輕度的話，

我會建議他戴佩那個[助聽器]…，因為也有重度戴助聽器講很好的ㄟ，但完

全要看媽媽妳能付出多少心力啦…」(C6)；「開人工電子耳是一個讓妳孩子

聽能變好一點的條件之一嘛，但是妳如果沒有空做，幫她做復健，其實有的

時候不需要花這筆錢」(C11)。

綜合第一、二年研究，結果如下：

一、87%的受試者(或家長)認為接受人工電子耳的決策是正確的，顯示加強失聰者的語言

學習與提升溝通效能，運用人工電子耳的觀念，已經獲得相當的認同。不過，仍有

下列值得注意之處：

1.聽障兒童家長對於人工電子耳植入的滿意程度，不能僅從統計上大多數認為能得

到預期結果而有所滿足，需要針對少數不能得到預期語言發展效果而感到失望的

群體，給予輔導與加強才能落實運用聽障輔具目的與效益。

2.從質性資料顯示，聽障兒童家長對其子女植入人工電子耳之效果滿意，有賴術後

家長與聽障兒童能夠持續進行復健，因此，給予聽障家長及其聽障子女術後的支

持諮詢、復健治療與表現評估等，需要政府透過立法建立專業人員能夠持續介入

機制，才是確保聽障兒童聽能復健的重要基礎。

3.聽障兒童植入時間或因錯過語言發展黃金期，以致雖然植入人工電子耳所能發揮

的成效有所限制，從研究資料顯示新生兒及嬰幼兒聽力篩檢的過程，是當前最有

利於早期發現聽覺障礙幼童以及即時給予家長必要資訊與諮詢的時機，此項工作

應持續以確保聽障兒童及時獲得其福利之權利。

4.聽障兒童植入人工電子耳僅僅一種可資運用的聽力輔具，對於無法或無需植入人

工電子耳即可從其他聽能輔具獲益的聽障兒童，仍應幫助聽障兒童家長進行輔具

選擇決策，避免過度集中使用人工電子耳資源，才能使各項福利資源運用對象區

隔化與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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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88%的聽障者家庭，需要透過貸款、民間慈善團體補助或爭取政府補助，以籌措

人工電子耳植入手術的開刀費用，現行補助對象普遍以兒童為優先，以致成年聽障

者若因家庭經濟能力弱勢，其本人又因聽障缺陷影響其謀職與獲得工作收入時，若

其能申請到補助又十分有限時，勢必成為弱勢中的弱勢，值得社政單位加以正視並

積極修正現行規定，以資因應。

三、91.7%的受訪者認為補助人工電子耳耗材十分必要，並且表示人工電子耳植入後，後

續花費在耗材費用，如購買連接線、電池…等，60%受訪者表示支出相當吃重，此

外，產品升級上，如：語音處理器、口袋型升級為耳掛型…等，所需花費動輒數十

萬元，更是令一般聽障家庭感到吃不消。但從質性資料顯示，耗材的花費通常是聽

障兒童家長在術前低估或未注意的部份，同時，在聽障兒童自理能力不足時，耗材

的非正常損耗或是意外損傷等所生的費用，更是聽障家長難以掌控的部份，顯示政

府重視補助開刀的同時，對於使用人工電子耳之聽障者，其聽輔具設備維運與使用

之補助，除應比照助聽器汰換使用之標準，更應參照聽障者年齡不同，訂定輔具耗

材補助等級標準，或依聽障者的發展需求提供設備升級補助，才能使聽障者有效維

運其人工電子耳的效能，從而減少設備閒置與低效能使用。

四、2.3%的本研究受訪者表示，人工電子耳植入後停止使用，其原因有：出現身體不舒

服症狀，例如頭暈，因季節導致佩帶不舒服因而夏季不使用僅在冬季使用或因使用

效果不佳而停止使用。而從質性研究資料顯示，進入青春期之聽障兒童更因其心理

變化與過度重視同儕與自我身體外貌等因素，出現不肯使用人工電子耳的問題，由

此顯示，強化人工電子耳植入的效益，政府仍須加強推動與建立對植入者使用輔導

追蹤機制，除應監督廠商履行保障消費者權益之服務義務，確保植入者使用權益

外，也應對「無法使用」、「停止使用」或「不願使用」的群體，給予聽障兒童部

要的心理輔導，同時也應提供植入人工電子耳聽障兒童家長之家長團體必要經費，

增進家長間之經驗交流，才能有效改善與減少「無法使用」、「停止使用」或「不

願使用」群體者的數量與問題，解決植入費用高昂的人工電子耳後但卻閒置不使用

的缺憾現象。

五、88.1%的本研究受訪者表示，生活中經常配帶人工電子耳，同時以此進一步對照受

訪者，長時間使用者聽能自信亦高，顯示人工電子耳若是要能真正扮演幫助聽障者

溝通的工具，需要加強植入者、植入者家人在各種生活場合配帶的鼓舞與誘因，例

如，在其就讀學校或工作場所同仁，張貼宣導看板或圖漫畫，使全民都能接納並鼓

勵聽障者使用聽輔具，減少聽障者的心理障礙，使植入者能持續不斷保持在聽語環

境下進行溝通與學習，才能強化聽障輔具的效用。

根據本研究所得到的資訊，研究者提出下列幾項建議：

一、人工電子耳是侵入人體的聽能輔具，使用選擇與植入決策，需要高度專業團隊的介

入，植入後持續的使用，才能使此種聽能輔具發揮其效用，也因此，在人工電子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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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與推廣觀念上，仍須強調審慎篩選植入對象的重要性，盡量以植入人工電子

耳最能受益者最優先考慮對象。

二、人工電子耳設備廠商與執行植入手術醫院，是扮演提供資訊與審慎篩選的關鍵點，

政府宜建立品質監督與獎勵積優機制，使植入人工電子耳之聽障者確實能從中獲

益，此外，對於人工電子耳廠商產品、耗材與維修，政府應加強扮演提升使用效益

的角色，透過租稅減免與表揚獎勵機制，鼓勵設備廠商與聽語復健機構及學校建立

合作關係，使術後聽覺與溝通訓練或復健服務資源更為普遍。

三、對於使用人工電子耳的聽障者，不能使其受限於經濟困難，導致過度節約或欠缺耗

材之使用，不能使其設備閒置造成寶貴資源的浪費，也不能使其因缺乏醫療復健費

用而停止聽能訓練，換言之，接受人工電子耳植入之聽障者，其術後復健與聽能訓

練等事宜，政府應視為此類聽障者應得之福利權，是以，舉凡願意辦理相關復健與

聽與訓練事宜之公立機關學校或人民團體者均應設置必要經費贊助或獎勵，配合辦

理之廠商應給予租稅減免，植入手術醫院願意擴大辦理者應擴大其健保給付項目

等，使廠商與醫院，學校與各類人民團體都能主動提供各項復健資源，減低術後復

健與聽能訓練所需費用與增進復健與訓練方便度，才能使每個植入者都能從中獲得

最多效益。

四、政府對於聽障者之補助，必須就人工電子耳使用者訂定合宜之補助基準，參照聽障

者發展年齡與發展需求，給予符合需要的術後的耗材經費補助、復健健保補助，設

備升級補助，政府能夠增高電子耳術後使用率，是落實對聽障團體服務的負責任表

現，也才是實實在在且重要的施政政績。

五、人工電子耳的植入只是獲得聽能的開始，能貫徹後續的聽能訓練，才是獲得聽能的

關鍵，對於植入人工電子耳的幼童，人工電子耳植入聽障者在醫院、聽語訓練機構

以及國民教育階段之各級學校，均應將其聽語復建執行資料相互銜接，政府應鼓勵

並督促教育單位建立追蹤機制，除積極促使學齡階段聽障者家長增進其其子女聽語

復健的責任感外，亦易定期邀請專家持續介入加強電子耳在佩戴與使用上的指導與

困難排除，增進在學學生對於人工電子耳的認識與積極正面的價值觀，以增進植入

人工電子耳之學生的自我改概念與心理健康，才能有效增進人工電子耳植入者之聽

能復健品質與生活品質。

　　聽力損失早期發現與介入，長期的聽覺訓練，是使聽障者成長後，能夠進入社會工

作與獨立生活的重要手段，因此，政府在建構完整的聽覺輔具政策白皮書的同時，除了

在補助措施彈性化與多元化外，更要重視造就聽障者最佳生活適應性的條件，才能真正

提升聽障者的生活品質，使其能產生社會貢獻減少社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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